
保护 CONDAT 集团预警系统中使用的个人数据   

本 隐 私 政 策 中 已 规 定 并 特 此 告 知 ， CONDAT 及 其 子 公 司 使 用 并 保 护 您 在 通 过 

https://www.signal.condat.fr 网址使用道德专用网络平台（以下简称“网站”）时向我们提供的信息。 

请注意，CONDAT 可随时修订或补充本隐私政策，尤其是为满足任何立法、监管、法律或技术发

展的要求。届时，更新日期将明确标识于本政策页面的顶部。经修订的内容一经上线，即对用户具

有约束力。因此，建议用户定期查阅本隐私政策，以知悉任何变更。 

一般情况下，您可以在无需透露任何个人信息的情况下访问本网站。无论何时，CONDAT 不会强

制您提供任何信息。 

但如果您拒绝提供相关信息，您可能无法从您所请求的某些信息或服务获得预期的体验。在某些情

况下，CONDAT 可要求您提供您的姓、名、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和公司（以下简称为

“个人信息”）。提供该等信息即意味者您明确同意由 CONDAT 处理该信息，以达到下文第 2 点

所述目的以及每份表格末尾所述目的。 

根据欧洲议会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 1978 年 1 月 6 日修订

的《数据保护法》，CONDAT 特此告知以下内容： 

1. 数据控制者身份 

若您需要联络负责处理数据的 CONDAT 公司（注册办公地址：104 avenue Frédéric Mistral - 38670 

CHASSE /RHONE – France），请寄送信函至上述地址，收件人为 DPO（数据保护官），或发送

电子邮件至：rgpd@condat.fr 

2. 数据处理目的 

收集信息旨在履行集团或其子公司的下述义务：  

• 根据《萨宾第二法案》（Sapin II Law）建立举报系统（集团根据法国法律应履行的义务）。 

• 根据当地法规或门槛效建立预警系统。 

收集和处理信息是为评估举报的可采纳性，核查事实，并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 

3. 数据接收者 

数据仅由授权人员处理。该等人员是负责集团层面的合规、企业社会责任和人力资源的授权人员。

必要时，受专业保密制度或保密协议约束的专业人士可为其提供协助。 

该等信息不得转交给第三方，仅以下情况除外： 

• 经举报人同意，  

• 若预警理由充分，可将信息转交有权处理相关人员的司法机构。 

mailto:rgpd@condat.fr


4. 所收集信息的性质 

该网站允许以匿名或实名方式发送预警。 

当某人提交实名预警时，可以下文详述的信息将予以收集和存储。 

在举报人报告中，举报人可向 CONDAT 提供其本人及举报人报告中所涉人员的个人数据。 

最后，在处理举报人报告时，CONDAT 还可收集为处理报告提供必要信息的人员的数据（举报人

可能已经也可能没有确认该等人员）。 

可收集并处理的个人数据的类型包括 

• 举报人的身份、职能和联系方式。 

• 预警报告所涉人员的身份、职能和联系方式。  

• 以及举报人自愿提供或处理举报人报告所衍生的其他信息。 

请勿提供敏感数据，除非该敏感数据是预警报告的关重要信息。 

5. 数据保留期限 

根据处理的目的，所收集的数据将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予以保存。对于提供的数据和信息：  

• 如果涉及不属于集团或法律界定范围的预警，则应立即销毁或匿名化处理。 

• 如果相关预警未能推动后续调查，应在检查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销毁或匿名化处理。 

• 将被保留至流程结束或在训诫或诉讼程序中对裁决提出上诉的时效期结束（针对预警相关

人员或发出不当预警的人）。 

可出于研究或统计目的保留匿名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匿名数据可无限期使用，无需向您发送通知。 

6. 个人数据储存地点 

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储存在法国。 

7. 计算机和自由权利 

在某些国家，尤其欧盟国家，您对您的个人信息拥有下述权利，可通过发送信函至第 1 点中提及的

邮政地址来行使权利。  

7.1. 数据访问权和通信权 

您有权访问您的个人信息。 

但是，由于 CONDAT 在处理个人数据时负有安全和保密义务，您将被告知，需要您提供身份证明

才能处理您的请求，具体地说，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扫描（针对电子请求）或有效身份证件的

签名复印件（针对书面请求）。 

CONDAT 特此告知，必要时 CONDAT 有权反对明显不当（由于其数量、重复性或系统性）的请求。 



如果您在行使访问权时，希望发送书面请求至 第 1 点提及的邮政地址或电子邮件地址，您可以在附

件 1 中找到一份示范信函。 

7.2. 纠正数据权 

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您有权要求更正、更新、阻止或删除与您有关的不准确、错误、不完整或过

时的数据。 

如果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您有权要求删除该等信息。您可以行使被遗忘权的情况

包括：信息不再需要用于最初的收集或处理目的，以及您撤销了对信息处理的同意。  

在某些受限的情况下，被遗忘权并不适用。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请联系我们。 

7.3. 反对权 

仅在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才能行使这一权利： 

1.行使此权利是基于合法理由； 

2.行使此权利是为防止所收集的数据用于商业探索目的。 

如果您在行使反对权时，希望发送书面请求至 第 1 点提及的邮政地址或电子邮件地址，您可以在附

件 2 中找到一份示范信函。 

 

7.4. 限制处理权 

 您有权“封锁”或阻止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您要求我们“封锁”您的个人信息，我们将停止

处理该等信息。 

8. 回应时间 

CONDAT 承诺在合理时间内（不晚于收到您的请求后 1 个月）就您的访问、纠正或反对请求或任

何其他附加信息请求作出回复。 

9. 向主管机构投诉 

如果您认为 CONDAT 没有履行有关您个人信息的义务，您可以向主管机构投诉或提出请求。法国

的 主 管 机 构 是  CNIL ， 您 可 以 通 过 点 击 以 下 链 接 向 其 发 送 电 子 请 求 ：

https://www.cnil.fr/fr/plaintes/internet。 

其 他 欧 盟 国 家 的 独 立 机 构 名 单 可 在 以 下 链 接 中 查 看 ： https://ec.europa.eu/justice/article-

29/structure/data-protection-authorities/index_en.htm  

https://ec.europa.eu/justice/article-29/structure/data-protection-authorities/index_en.htm
https://ec.europa.eu/justice/article-29/structure/data-protection-authorities/index_en.htm


附件 1：查询数据的请求 

 

尊敬的先生/女士： 

请告知，您的计算机化或人工档案中是否有任何关于我的数据。 

如果有，我希望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 15 条的规定，收到所有此该等数据

（包括“记事本”或“评论”区域中的数据）的简明易读的副本。 

[data_receipt_modalities] 

origin_of_data] 

盼尽快收到您的回复，衷心感谢。根据 GDPR 第 12.3 条，回复不应晚于您收到此请求后的一个

月。 

如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收到您的回复，或者收到的回复不完整，我保留向“国家信息和自由委

员会（CNIL）”提出申诉的权利。 

谨致 
  



附件 2：删除个人数据的请求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的个人信息目前被发布在您网站内的以下页面： 

[网址] 

因此，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 21.1 条和第 17.1.c 条的规定，有劳您删除与我

有关的以下个人数据： 

[info_to_remove] . 

我希望删除此信息，因为： 

[reason_for_deletion] 

同时请您采取必要步骤，以确保搜索引擎不再引用这些页面（GDPR 第 17.2 条），衷心感谢。 

盼尽快收到您的回复。根据 GDPR 第 12.3 条，回复不应晚于您收到此请求后的一个月。 

谨致 
 


